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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长源电力荆门公司生物质气化燃煤耦合

降碳灵活性改造 EPC项目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国能长源荆门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门公司）经公开招

标，确定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龙源）为长源电力荆门

公司生物质气化燃煤耦合降碳灵活性改造 EPC 项目中标方，项目中标金额为

1,426.8696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长源电力荆门公司生物质气化

燃煤耦合降碳灵活性改造 EPC项目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0）。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2025 年 12 月 15 日，荆门公司与烟台龙源签署了《生物质气化燃煤耦合降

碳灵活性改造 EPC项目合同》，其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标的：发包人（荆门公司，下同）同意承包人（烟台龙源，下同）提

供生物质气化燃煤耦合降碳灵活性改造，包括与项目实施相关的工程设计、设备

材料供货以及安装、调试和缺陷补救等服务，并对合同范围内的技术、性能、设

计、安全、可靠性全面负责。

2.合同价格：人民币 1,426.8696万元。

3.付款方式：本合同价格由不含税价和税金组成；非适用单一税率的合同，

各项不含税价格、税率及税金按合同专用条款约定执行。不含税价包括但不限于

设计费、合同设备生产成本、包装费、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技术服务费、

培训费、资料费、安装调试费、性能试验费、人员工资、加班费等承包人履行本

合同义务所需的全部不含税费用。不含税价在合同有效期间保持不变，不因市场

价格变化、政策调整、不可抗力事件或其他任何因素而调整。付款采用转账/电
汇或银行承兑汇票。

4.转让与分包：承包人不得将其在本合同下的工作全部予以转包或支解后分

包。未经发包人书面同意，承包人不得将本合同下的工作对外分包。

5.主要违约责任：

（1）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合同价款的，每逾期一日应向承



包人支付相当于逾期价款 0.1%的违约金，违约金上限不超过逾期价款的 10%。

（2）性能保证违约责任。合同设备的技术性能高于性能保证门槛值，但低

于性能保证值的，发包人可选择按以下方式要求承包人承担性能保证违约责任：

承包人自费修复并以违约金方式支付达到性能保证值前发包人所发生的损失；按

贴现率 8％，计算 20 年内发包人的实际损失；承包人按以下约定支付违约金：

合同设备性能保证值负偏差 1％，支付合同设备价格 2％的违约金。如果合同附

件中的违约金比率和金额低于本条约定的，以本条约定为准；如果合同附件中的

违约金比率和金额高于本条约定的，以附件中的违约金比率和金额为准。

（3）迟延交货违约责任。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迟延交货的，每迟交一周应

向发包人支付迟交合同设备价格的 4‰的违约金，不足一周按比例计算。迟延交

货达到 3周的，发包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4）迟延完工违约责任。项目未能按时通过初步验收的，每延迟一天承包

人应向发包人支付相当于合同总价 0.1% 的违约金。迟延完工达到 30 天的，发

包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承包人支付合同总价 3 %的违约金。

6.争议解决：凡发生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首先

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若争议经协商仍无法解决的，向发包人住所地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7.生效条款：（1）合同协议书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

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2）若承包人提供的履约保证金为银行履约保

函，承包人无法在合同签订前开具履约保函的，合同需在履约保函提交后生效。

除上述条款外，该合同无其他重要条款。

三、其他

公司将就上述关联交易进展情况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生物质气化燃煤耦合降碳灵活性改造 EPC项目合同》。

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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